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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YBRID KINETIC GROUP LIMITED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8）

達成復牌條件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之復牌條件公佈，內容有關聯交所就
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對本公司施加之復牌條件。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
以令聯交所滿意之方式達成全部復牌條件。

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由
於已達成全部復牌條件，故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
期三）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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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資料

茲提述：

(i)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延遲發
表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一六年
全年業績」）及本公司股份暫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
賣；

(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
十九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建議更換本公司核數師為中匯安達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匯安達」）；

(i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之公佈，內容有關聯交所上市部就恢
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復牌」）對本公司施加之條件（「復牌條件公
佈」）；

(iv)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發表二零一六年
全年業績（「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公佈」）；及

(v)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復牌進度之資料
更新。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暫停
於聯交所買賣，以待發表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

誠如復牌條件公佈所述，聯交所已施加以下有關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之條件（「復牌條件」）：

(a)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發表所有待發表之財務業
績，並處理任何審計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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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澄清、處理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發現之有待處理事項及審
計事宜（定義見該通函），並就此採取適當行動；及

(c) 向市場發佈一切重大資料，供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狀況。

2. 達成復牌條件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達成全部復牌條件。達成復牌條件之詳情載列如下。

發表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發表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詳情請參閱二
零一六年全年業績公佈。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中匯安達有關二零一六年全
年業績之核數師報告附帶修訂意見，摘錄轉載如下：

「保留意見的基礎

1) 預付供應商款項

我們未能取得有關預付供應商款項的直接審計確認，亦未能取得確定有關
預付供應商款項將於可見未來收回的足夠憑證。再者， 貴集團與該名供
應商之間現正進行訴訟。因此，我們未能信納(i)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為333,814,000港元的預付供應商款項是否已中
肯地列報；(ii)為數約333,814,000港元的預付供應商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及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可收回性；及(iii)與預付供應商款項有關的或然
負債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已全面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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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貨

我們未能取得充足及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信納存貨的可變現淨值，因此，我
們未能信納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存貨估值約97,270,000港元已
中肯地列報。

上述數字如有任何調整，均可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以及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以至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的相關披露造成影響。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
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
（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
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保留
意見提供基礎。

保留意見

我們認為，除本報告內「保留意見的基礎」一節所述事項的可能影響外，綜
合財務報表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
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
定妥為編製。」

董事會對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發表保留意見之見解

1) 預付供應商款項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向本公司之核數師提供所有本公司可獲得之文件，
以便本公司之核數師確定預付供應商款項之賬面值，以及本集團對預付供
應商款項之可收回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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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主要與本集團根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兆能集團有限公司（「兆
能」）與XALT Energy MI, LLC（「XALT MI」）就由XALT MI向兆能供應電
池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供應協議（「供應協議」）所支付
之按金（「按金」）有關。根據供應協議，按金已協定用於抵銷本集團向XALT 

MI下達之任何電池訂單的發票金額。根據本集團之記錄，於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下按金之賬面值約為333,814,000港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佈（「訴訟公佈」）所披露，
Townsend Ventures LLC、XALT Energy LLC及XALT MI（統稱為「XALT」）
於巴爾的摩向美國北馬里蘭區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Maryland)入稟開展民事訴訟（「訴訟」），而供應協議為
訴訟核心。由於進行訴訟，XALT MI拒絕合作，協助本集團並向本集團提供
（其中包括）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所要求之審計確認，以確定XALT之賬目及記
錄中本集團所支付預付款及╱或本集團結欠XALT之負債（如有）的結餘。
在目前情況下，鑑於訴訟仍在進行，尚未落實聆訊日期，以及按照於發表二
零一六年全年業績前之進度，訴訟當時之結果難料或遙遙無期，故本公司
之核數師就預付款採取審慎方針，就此於核數師報告中發表保留意見。

誠如訴訟公佈所披露，經考慮XALT於訴訟中所訴之指稱申索，並諮詢本公
司之法律顧問後，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具有且仍具備充分理據。本集團已指
示法律顧問就訴訟作出強烈抗辯。董事會對本集團於訴訟中之論據強項感
到樂觀，認為爭議事項於得到各方解決或最終經法律程序裁決前，對本集
團之業務、營運或財務狀況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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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訴訟仍處於初步階段，尚未進入實質控辯環節，董事會認為，(i)目前釐
定預付XALT MI款項的可收回性言之尚早；(ii)並無證據顯示於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賬目及記錄未有中肯地列報預付
供應商款項金額；及(iii)按照現時進度，訴訟並無產生或然負債，亦無任何
理由確認任何或然負債。

有關訴訟之發展情況，請參閱本公佈「有關本集團法律程序之最新資料」一
段。

2) 存貨

存貨主要與本集團根據上文董事會見解1）所披露供應協議向XALT MI訂購
之電池有關。於本公司作出訴訟公佈後，本集團之客戶表示關注，倘本集團
供應商（即XALT MI）所製造並由本集團向彼等出售，以供彼等用於所處理
或生產之汽車或汽車產品的電池需要售後或其他服務，本集團是否仍能就
該等電池獲得XALT MI之合理技術支援。基於此理由，本集團於中國市場出
售電池大受影響。按照目前情況，本公司之核數師對於所持存貨於短期內
售出之可能性存疑。儘管本集團一直積極尋找海外市場刺激本集團存貨中
之電池銷售，且本集團並不依賴單一供應商，且擁有自家技術團隊於有需
要時為客戶提供技術支援、解決方案及服務，故認為向客戶提供或安排提
供所需技術支援並無困難，惟本公司之核數師認為，從核數師角度分析，上
述資料不足以為存貨估值及釐定售出所持存貨之可能性提供可靠資料。因
此，本公司之核數師就審計本集團之存貨採取審慎方針，就此於核數師報
告中發表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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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由於電池於汽車及其他行業有較廣泛應用，故其可變現淨值
現時不會受到重大影響。董事會相信，在本集團之努力下，電池銷售將會逐
步改善，並提高銷售機會。因此，現時對於二零一六年底之存貨計提任何減
值實屬言之尚早。

於發表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後，本集團與一名客戶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銷
售合約，同意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供應電池系統。誠如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之存貨約為
104,000,000港元，主要涉及本集團為生產電池系統而訂購之電池。來自該客
戶訂購電池系統的銷售將消耗大部分存貨。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本集團貢獻之收入預期分別約為35,600,000港
元及68,200,000港元。

董事會認為，於訴訟中的爭議事項得到各方解決或最終經法律程序裁決前，
就預付供應商款項及存貨因訴訟而起的事宜目前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或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董事會將於諮詢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後，視乎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營運、財務及其他因素，或影響本集團之其他因素，
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採取適當之會計處理（包括但不
限於考慮任何會計項目之任何減值是否適當）。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發現之有待處理事項及審計事宜

就該通函所載之有待處理事項及審計事宜而言，中匯安達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核
數師，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起生效，以接替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中匯安達已根據其評估進行彼等認為就達致審計意見而言屬適當之審計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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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委任中匯安達為本公司核數師後，本公司管理層已向
中匯安達提供與提供該等貸款（定義見該通函）之背景資料及理由有關之詳細解
釋，並附帶中匯安達要求之所有支持文件，包括但不限於(i)經訂約各方簽署之貸
款協議；(ii)相關銀行匯款紀錄及收款紀錄；(iii)管理層對該等貸款可收回程度之
評估；及(iv)供編製二零一六年全年業績使用之其他相關文件。

於審計過程中，中匯安達已履行（其中包括）以下審計程序：

－ 取得相關協議及確認；

－ 評估本集團向借款人授出貸款限額及貸款期之程序；

－ 評估本集團與借款人之關係及交易紀錄；

－ 評價本集團之減值評估；

－ 評估債項賬齡；

－ 評估借款人之信譽；

－ 查核借款人之其後還款情況；

－ 評估債項抵押品之價值；及

－ 評估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本集團所面對信貸風險之披露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該等貸款（定義見該通函）之未償還結餘約為人民幣49,000,000

元，按照貸款協議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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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匯安達認為，彼等已獲提供之審計憑證充分而適當地為彼等之意見提供基礎。

經評估該等貸款各借款人之背景，董事確認借款人概非本集團之關連方（定義
見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方披露」），亦非本集團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

由於有關授予借款人之各筆該等貸款金額之資產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不超過
8%，故授予該等貸款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3.13及13.15條之一般披露責任。

由於有關該等貸款其中一筆之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全部適用百分
比率乃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提供該筆貸款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
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基於無心之
失，本公司於貸款協議訂立之時並無就該筆貸款發表相關公佈，亦未有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章下之相關規定，董事對此深表遺憾。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知會
董事會本公司在無意之下未有遵守上市規則，亦無就該筆貸款發表公佈（儘管
有關貸款已獲悉數償還）。有關該筆貸款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八月二十一日之公佈。

除上述貸款外，有關授予借款人之各筆該等貸款（個別或合計）之適用百分比率
低於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授予該等貸款毋須遵守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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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法律程序

本公司管理層已向中匯安達提供與訴訟（定義見該通函）有關之所有資料及文
件，以加快完成彼等之審計工作。

於審計過程中，中匯安達已履行（其中包括）以下審計程序：

－ 獲取與預付款有關之協議；

－ 獲取與訴訟有關之法律意見；

－ 評估本集團與債務人之關係及交易紀錄；

－ 評價本集團之減值評估；

－ 評估債項賬齡；

－ 查核債務人之其後還款情況；及

－ 評估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本集團所面對信貸風險之披露事項。

儘管如上文所述，惟中匯安達認為，彼等尚未取得充分而適當之審核憑證，涉
及(i)預付供應商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約
333,814,000港元是否已中肯地呈列；(ii)預付供應商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收回程度約333,814,000港元；及(iii)存在與預付供應
商款項有關之或然負債披露及其完整性。



11

 

根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兆能與XALT MI就供應電池所訂立之供應協議之條
款，倘兆能購買少於供應協議所訂明之最低購買量，則兆能有責任支付最低購買
金額與已付XALT MI實際金額之差額。

本公司管理層已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責任就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XALT 

MI之最低購買量結付有關缺欠金額。基於生產零件審批進程報告（即供應協議中
購買產品之先決條件）尚未經由訂約雙方簽署，故本公司管理層未能確定XALT 

MI能否達成供應之最低購買量規定。

再者，董事於考慮本公司法律顧問之意見後，認為本集團是否有責任結付上述短
欠金額，視乎訴訟結果而定。然而，由於XALT MI已承認無法達成供應協議之最
低購買量規定，董事認同法律顧問之觀點，認為可就要求本集團履行短欠金額作
出有效抗辯。

有關本集團法律程序之最新資料

茲提述訴訟公佈，內容有關XALT（「原告人」）於巴爾的摩向美國北馬里蘭區地
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Maryland）入稟針
對本公司連同其全資附屬公司兆能開展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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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訴訟公佈所披露，為就訴訟提出爭辯，本公司與兆能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提出
動議（「動議」），要求(i)擱置訴訟程序，並於香港進行強制仲裁（依據供應協議
條款）；或(ii)取而代之，駁回原告人之申索或要求原告人提供更確定之申索陳述
書以提出證據證明其論據。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初，原告人就動議提出反對。本公
司與兆能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底前提出答覆，以進一步申述其立場。

經考慮原告人於訴訟中提出之指稱申索，並諮詢法律顧問後，本公司及兆能相信
其理據仍然充份。本公司及兆能已指示法律顧問對訴訟積極進行抗辯，董事會對
本集團於訴訟中之論據強項感到樂觀，認為爭議事項於得到各方解決或最終經
法律程序裁決前，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或財務狀況影響輕微。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巴爾的摩美國北馬里蘭區地方法院頒佈法令，裁定本集團
得直，強制於香港進行仲裁，並將所有於美國聯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Federal 

District Court)提出之程序擱置。誠如本公司美國法律顧問所告知，美國聯邦案件
在所有實際方面均已於行政上結案，美國聯邦法院之司法管轄權已結束。由於
XALT依據法令須強制就爭議（作為訴訟焦點）按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之規則於該
中心進行仲裁，故現行法令之影響實際上有利於本集團。本公司正向其法律顧問
尋求並考慮進一步法律意見，了解本集團可選擇之選項，以作出可為本集團取得
最佳結果之最適當可行行動並與XALT解決爭議。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訴訟之任何進一步重大發展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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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投資

本公司管理層已向中匯安達提供彼等所要求與本公司於吉林美來及深圳南科（定
義見該通函）之投資有關之所有資料及文件，包括但不限於(i)吉林美來之估值報
告，附帶溢利保證之計算詳情及其履行狀況；(ii)吉林美來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iii)管理層對於吉林美來之投資成本所作之減值評估；及(iv)深圳南科之最新估
值報告，附帶無形資產詳情，以加快完成彼等之審計工作。

於審計過程中，中匯安達已履行（其中包括）以下審計程序：

－ 評估本集團所委聘外部估值師之能力、獨立性及誠信；

－ 獲取外部估值報告及會晤外部估值師，以討論估值過程、所用方法以及支
持估值模型所用重大判斷及假設之市場憑證並就此要求證明；

－ 利用支持憑證查核估值模型之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

－ 查核估值模型之算術準確性；

－ 評價本集團之減值評估；

－ 評估該等投資之財務資料；及

－ 獲取及查核憑證以支持本集團之減值評估。

中匯安達認為，彼等已取得之審計憑證充分而適當地為彼等之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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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本公司管理層已向中匯安達提供彼等所要求與融資租賃（定義見該通函）有關
之所有資料及文件，包括但不限於(i)融資租賃之承租人及擔保人之背景資料；
及(ii)管理層對融資租賃減值及可收回程度所作之評估，以加快完成彼等之審計
工作。

於審計過程中，中匯安達已履行（其中包括）以下審計程序：

－ 獲取相關協議及確認；

－ 評估本集團向債務人授出信貸限額及信貸期之程序；

－ 評估本集團與債務人之關係及交易紀錄；

－ 評價本集團之減值評估；

－ 評估債項賬齡；

－ 評估債務人之信譽；

－ 查核債務人之其後還款情況；

－ 評估債項抵押品之價值；及

－ 評估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本集團所面對信貸風險之披露事項。

中匯安達認為，彼等已取得之審計憑證充分而適當地為彼等之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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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並無提出任何其他重要資料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密切監察中匯安達之審計進度，並無就上述事宜提出任何
關注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重要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任何規定披露，
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垂注。

內部監控審閱

茲提述有關委聘中匯安達風險管理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內部監控審閱人（「內部監控審
閱人」）之該通函。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完成其內部監控審閱，並發表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內部監控報告（「內部監控報告」）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對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之財務
申報、採購管理（合約管理及採購承擔）、應收貸款、應收融資租賃款項、現金及銀行
及庫務管理、投資（管理層對估值報告之審閱程序及決策程序）、財務結算及報告程
序以及相應內部合規程序。內部監控審閱人已於內部監控報告內識別出若干主要缺
失，並提出建議措施（定義見下文）。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按照內部監控審閱
人之推薦意見實行全部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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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i)內部監控審閱人識別出之主要缺失；(ii)有關該等主要缺失之建議措施
（「建議措施」）；(iii)本公司管理層對建議措施之具體回應；及(iv)內部監控審閱人對
本集團實行建議措施之檢討結果：

主要缺失 建議措施 本公司之回應
內部監控審閱人對本集團實行
建議措施進行之檢討

發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
績公佈及向股東寄發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報之時間超
過上市規則規定之申報時
限。

本集團應遵照上市規則之規
定，於年結日後之指定申
報時限內發表全年業績公
佈及寄發年報。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有關建
議更換核數師及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之通函，當中解
釋延遲發表全年業績公佈
及寄發年報之情況。

請同時參閱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七月十九日之公佈，內
容有關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之投票表決結果。股東
表決贊成建議更換新核數
師。緊隨股東批准後，本
集團已委聘中匯安達為本
公司之外聘核數師。

本集團將遵照規定，日後於
合理時間內發表全年業績
公佈。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審閱二零一六年全年
業績公佈及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並
得悉本集團將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
於年結日後之指定申報時限內發表全
年業績公佈及寄發年報。

未有編製書面審閱程序，以
抽樣核實借款人之身份為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
連方披露」下本集團之關
連方。

本集團應制定書面程序，核
實借款人是否香港會計
準則第24號所界定之關連
方。倘借款人屬關連方，
則貸款審批人需知會財務
總監，以記錄該項將於經
審核報告內披露之關連方
交易。

已參照香港會計準則所載定
義核實借款人是否關連
方。本年度已制定書面政
策，並將會妥善地編製文
件記錄已完成之工作。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審閱相關政策，該政
策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界定關連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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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缺失 建議措施 本公司之回應
內部監控審閱人對本集團實行
建議措施進行之檢討

未有編製書面審閱程序，以
抽樣核實借款人之身份為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關
連交易」所界定本集團之
關連人士。

本集團應制定書面程序，核
實借款人是否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所界定之關連
人士。倘借款人屬關連人
士，則貸款審批人應執行
財務總監規定之審批程
序。如有需要，應委任法
律顧問或財務顧問。

已參照上市規則所載定義核
實借款人是否關連人士。
本年度將會妥善地編製文
件記錄已完成之工作。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審閱相關政策，該政
策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界定本集
團之關連人士。

未有制定有關具體條件、所
須文件清單、審批程序及
貸款申請續期之書面指引
及程序，包括涉及將須經
董事會審批之貸款數額之
書面指引及程序。

應制定有關具體條件、所須
文件清單、審批程序及貸
款申請續期之書面指引及
程序，尤其是涉及將須經
董事會審批之貸款預定數
額之書面指引及程序。

由本年度起將妥善地存置文
件記錄已完成之工作。本
公司已制定而董事會已於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批
准書面指引及程序。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審閱本集團所提供之
書面程序，當中包括具體條件、所須
文件清單、審批程序、貸款申請續期
及貸款預定數額。

抽樣釐定貸款協議條款方面
缺乏支持理據。

貸款評核應包括但不限於：

(i) 還款期及分期期數；

(ii) 本金額；

(iii) 利率；

(iv) 抵押品估值；及

(v) 擔保人（應由財務經
理及董事會評核）。
評核結果應以文件記
錄。

由本年度起將妥善地編製文
件記錄已完成之工作。本
公司已制定而董事會已於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批
准書面指引及程序。

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審閱本集團所提供之
書面程序，當中包括須於評核貸款時
以文件記錄還款期、分期期數、本金
額、利率、抵押品估值及擔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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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審閱人已完成跟進審閱，所達致之結論為，經檢討本集團實行建議措施之情
況、向本公司管理層作出查詢、進行觀察及討論以及查驗相關文件及紀錄後，於內部
監控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糾正所有主要內部監控缺失。

經考慮內部監控報告（包括本集團實行建議措施之情況）後，董事會及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認為，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足以應付上市規則下之義務。

有關本集團現有營運之業務資料更新

本集團謹此將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情況告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電動汽車業務

本集團之電動汽車業務主要為銷售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銷售高科技電動汽車
及提供融資租賃服務。

銷售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

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起從事汽車電池業務，經過多年研究及開發活動，已建立一支經
驗豐富之團隊，專注開發優質電池及電池系統，滿足製造新能源汽車之需要。

本集團之電池系統銷售需要向其他供應商採購電池。於製造本集團所採購之電池前，
本集團會成立一支專家團隊，向指定供應商提供生產電池之必要技術知識，然後建立
專為製造及供應本集團而設之獨家電池生產線。本集團現時於中國江蘇省連雲港自
設電池系統工廠，加工電池並將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組裝成電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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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集團自設之電池系統工廠外，本集團亦與安徽天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
安徽省天長市成立一間名為安徽天康正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資企業（「合資企
業」），以從事能源電池以及相關業務及技術之開發、生產及銷售，從而鞏固其製造電
池之產能。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合資企業所開發及生產之電池成功通過中國國家檢測
機關國家轎車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所進行之功能檢驗測試，因此，本集團可向合資企業
採購電池，以用於在中國生產及銷售電池系統，此一額外供應來源有助本集團減少依
賴XALT MI之電池供應。

倘本集團因訴訟而未能向XALT MI採購電池，則本集團仍可從合資企業維持隱定之
電池供應。因此，董事認為訴訟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營運並無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本集團與一名客戶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銷售合約，獲得電池系統
銷售訂單。該名客戶主要從事電池及電子配件製造、銷售及進出口。預期本集團將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總收入分別約35,600,000港
元及68,200,000港元。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束後向該客戶
交付約30組電池系統，並確認約27,000,000港元收入。此外，若干潛在客戶曾接觸本集
團，表示有意於二零一八年為其電動汽車生產採購更多電池系統。因此，董事預期，
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銷售於可見將來將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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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高科技電動汽車

本集團對全球汽車行業有長遠承擔。董事會相信，基於全球城市化之趨勢和各國積
極實施環境法規，對高科技、清潔及可持續運輸之需求將不斷增長。自二零零九年以
來，本集團一直致力尋求創新及先進之電動車電池及推進系統技術。通過進行電動車
各關鍵元件（如動力總成、電動可變傳動、電池系統、電動動力系統、微型渦輪增程器
發電機及超級電容）之研究及開發項目，本集團得以掌握開發及生產電動車的大部分
必要技術，提高其於汽車業之競爭實力。

開發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

經過一連串電動車關鍵元件研究及開發活動，本集團已完成研究工作，擁有動力總成
技術，涵蓋電池系統、電動動力系統及微型渦輪增程器發電機，並已完成完整之電動
推進系統，以供開發新型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

有見電動客車市場增長機遇龐大，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二月與 P i n i n f a r i n a 

S.p.A.（「Pininfarina」）進行合作，為開發一系列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轎車以供生產
而進行設計、工程及製作樣品工作。有關該項合作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本集團所開發之微型渦輪增程器乃該新型汽車之關鍵特色，可隨時在無充電站及公
共電網之情況下為發動機及電池提供電能，令新型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在本集團
之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在瑞士日內瓦車展中展出微型渦
輪增程器電動車原型，包括H600電動轎車，並於中國上海車展展示另外兩款運動型
多功能車K550及K750，以評估市場對外觀設計之反應，以落實汽車設計及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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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月，本集團已向Pininfarina提供所有關鍵元件之必要技術規格，以供
落實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設計。因此，本集團現時處於原型開發階段，修改車架結
構，以於汽車原型中裝設所有關鍵元件。於完成原型汽車後，本集團及Pininfarina將
合作進行若干工程及測試工作，如汽車撞擊分析及耐用性測試（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
五月前後完成）。本集團其後將推進系列開發階段，進行試產測試，然後預期於二零
一八年十月前後進入汽車建造階段。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之成品將於二零一九年
初推出並可作產業化。在Pininfarina通力合作下，本集團其後將於二零二零年在中國
建立生產線，大規模生產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

截至本公佈日期，有關開發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之工作一直按照本集團與Pininfarina

所訂合約中的工作時間表如期進行。董事預期，本集團將如期於二零二零年從微型渦
輪增程器電動車銷售中獲得收益。

參與國際車展及展出本集團之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原型成功吸引若干戰略夥伴（包
括資產基金公司及中國的市政府）注意，與本集團探討進一步業務合作機會。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本集團與北京威卡威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寧波市奉化區人民政
府訂立投資協議，合作參與新能源汽車項目，有利於本集團高科技電動車業務發展。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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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調整補助政策之影響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中國修訂並實施新能源汽車補助計劃，逐步取消國家補貼，
收緊汽車規格要求，改善獎勵設計以及加強防止詐騙及執法之措施。另一方面，負責
監督汽車業之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就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與新能源汽車
積分並行管理暫行辦法（「新政策」）徵求公眾意見。新政策建議之背景為中國有意於
二零二一年取消新能源汽車補助計劃。

工信部之建議其後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獲中國政府批准，按照新政策之最終版
本，原擬於二零一八年實施之新規則已延後至二零一九年執行。於二零一九年，年度
銷量達3萬輛或以上之本地及境外汽車生產商，必須達到相當於其中國汽車產量及
進口量10%之積分，二零二零年度則調高至12%。積分按所生產汽車之電汽化水平計
算。一般而言，全電動車積分較嵌入式混合動力汽車高，而單靠電池動力行走較遠之
汽車積分亦較電動里程較低之汽車高。因此，本集團所開發之新型微型渦輪增程器電
動車行走里程增加，電動動力效率高，在新政策下之積分定必更高。

未能達到目標之公司必須向有積分盈餘之公司購買積分，或面對工信部罰款。有鑑於
此，新政策明顯旨在加快推動電動車應用，以對抗中國城市空氣污染，而建議中積分
與懲罰並行，旨在提升傳統汽車之能源效益，同時在中國推動新能源汽車之應用。因
此，董事認為，開發新型微型渦輪增程器電動車（配備本集團開發之微型渦輪增程發
電機）將吸引更多缺乏先進新能源汽車生產技術之車廠與本集團合作，包括但不限於
(i)購買本集團所賺取之積分，避免因繼續出售傳統汽車而遭罰款；及(ii)藉本集團提
供開發新能源汽車之技術知識，成立新合資企業生產及銷售新能源汽車，從而擴大本
集團之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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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電動巴士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憑藉過去研究及開發電動車各關鍵元件積累之經驗，與其他車
廠合作，結合本集團所開發並擁有之先進電池系統及電動動力系統技術，成功設計及
開發電動巴士。本集團最終推出一款12米輕型單殼體電動巴士，適合中國公共運輸。

本集團電動巴士之目標客戶主要為運輸公司，該等公司倚重中國政府之補助，以將其
龐大傳統巴士車隊更換為電動巴士。儘管中國削減財政補貼令電動巴士需求萎縮，惟
本集團擁有生產及開發電動巴士之必要技術。在生產及組裝本集團電動巴士之加工
廠丹東黃海汽車有限責任公司之鼎力支持下，董事認為，本集團繼續銷售電動巴士不
會產生巨額營運成本。

本集團亦將繼續經營融資租賃業務，配合高科技電動汽車銷售，預期本集團之銷售表
現將於可見將來逐步改善。

先進電池材料

過去十年，本集團完成電動車關鍵元件（包括動力總成、電動可變傳動、電池系統、
電動動力系統、微型渦輪增程器發電機及超級電容）之研究，並在建造完整電動車方
面取得技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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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進行之研究項目

在尋找創新技術應對中國營商環境急劇變動之時，本集團致力為電動車創造更優質
之電池。董事相信，改進電池結構及探索先進之新電池材料可成為新能源汽車市場發
展之一大步。如無先進之電池及電池系統技術，本集團將喪失銷售電池管理系統及備
品備件之業務增長動力。

本集團進行中之研究項目包括與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間之七年期項目，
專注於車用石墨烯材料，以及與同一機構間之三年期項目，專注於開發電動車之先進
能源儲存器材，預計分別將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一七年底完成。透過研究及開發新電
池材料，本集團可開始以相對低成本生產石墨烯，並於本集團所開發之電池系統應用
中更廣泛運用對石墨烯材料之認識及技術知識。

於二零一五年，本集團在汽車應用石墨烯材料方面成功取得突破，提高電動車表現、
效率及可靠性。因此，本集團已就其發明專利權（即「納米多孔石墨烯的製造方式及
應用」）提出專利註冊申請。

截至本公佈日期，上述兩項研究項目仍在進行，而本集團之專家定期取得進度報告，
詳列進度及可申請專利之成果。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確認，本集團並無計劃縮減或出售現行營運下任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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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周詳審慎查詢後認為，經考慮本集團可用財務資源，在無不可預見情況下，本
集團將具備足夠營運資金，可應付其現時（即由本公佈日期起計未來最少十二個月）
需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重大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任何規定披露，亦無任何
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垂注。.

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由於
已達成全部復牌條件，故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
三）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承董事會命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仰融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十名執行董事：即仰融博士（主席）、徐建國先生（行
政總裁）、許永生先生（副主席）、黃春華博士（副主席）、王川濤博士（副主席）、劉泉
先生、朱勝良博士、李正山先生、丁國傑先生及陳曉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夏廷康
博士；以及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宋健博士、朱國斌博士、鄭達華先生、李建勇博
士、陳善衡先生及李暢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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